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定规则（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德育为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规范东南大

学建筑学院本科学生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发挥奖学金应有的激励、资助和导向作

用，根据《东南大学大学生手册》有关条款及学校有关文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定规则》（试行）。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条 本规则适用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在籍的全日制本科生，不含海外班学生

及其他进修学生。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以下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长奖学金、

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含校友、企业奖学金）；企业设立的非奖学金方式的特殊奖

励根据实际发生金额参照执行。  

第三条 各具体类型的奖学金对参评学生有明确界定的，按具体界定执行。 

第二章  评定原则 

第四条 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奖学金的评定以学业成绩、素质认定和

学生工作贡献为基本依据。其中学业成绩以教务部门提供的绩点成绩和设计课成

绩为准；素质认定由学办根据各项活动记录及学生个人成长记录进行综合评价，

学生工作贡献根据学生干部履职及集体贡献情况综合认定，在绩点成绩基础上，

加上奖励分，参加排序，具体加分情况如下： 

1、 评定学年内，担任学院学生会的主席且工作成绩卓有成效者或荣获省级优秀

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团干和优秀团员称号者平均绩点加 0.05； 

2、 评定学年内，获得校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的加 0.03，获得校级优秀团干、

优秀党员或院级优秀学生干部的加 0.02； 

3、 担任班长或团支书，且评定学年所在班级获得校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或所在

支部获得五四表彰特级团支部的加 0.02，担任班长或团支书且评定学年所在

班级获得院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或所在支部获得磐石计划立项的或所在支部

获得五四表彰甲级团支部的加 0.01； 

4、 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且评定学年内所在党支部党日活动获评校级最佳党日

活动一等奖的加 0.03，其他奖项的加 0.01。 



说明：以上加分不累计，多项奖励加分取最高分。学生加分前的原始排名需符合

奖学金要求。评审小组将根据申请学生的学生干部履职及集体贡献情况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微调。 

第五条 各类奖学金中：金额高于 8000 元（含 8000 元）的奖学金为高额奖学

金；金额低于 8000 元的奖学金为普通奖学金。 

第六条  

1、在校期间，学生原则上最多可获得两次高额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和国家奖学

金原则上最多可获得一次。  

2、同一学年内，学生原则上最多获得一次奖学金；  

3、特殊奖励方式（赴海外考察等）按个人所获实际资助金额认定； 

4、参加全校及以上竞争的奖项，学生依据相关评定条件提交申请，可不受年级

及获奖次数的限制，学院择优向学校推荐。 

第七条 各奖学金对年级没有特殊要求的，原则上主要名额在二至四年级的全日

制本科生中评定。 

第三章  评定条件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加奖学金评定：  

1、上学年度行为规范综合考评成绩为丙；  

2、上学年度存在违法行为或受到学院通报批评及以上纪律处分；  

3、奖学金评定时有不及格课程或者上学年度有首修不及格课程。  

4、上学年度宿舍卫生分 80 分以下或受学院教室、工作室宿舍卫生个人警告两

次以上；  

5、在互联网上撰写或转载具有歪曲事实或侮辱诽谤他人等内容文章信息，造成

较为恶劣影响。 

第四章  评审、申诉及监督 

第九条 评审：由学办老师、本科教务员、班主任、学生干部（未申请所评奖项）

等多方代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成评审小组；需要对学术成果及贡献进行认定的

由评审小组交院各专业负责人认定。部分特定奖项的评审由学院分配名额至班

级，由班级民主选出后报评审小组审核。奖学金设立机构对评审组织有明确其他

要求的，按要求进行评审。  



第十条 申诉：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接受学生申诉并做出裁决。 

第十一条 监督：学院党委纪检委员监督执行。 

第五章  评定程序 

第十二条 学校学院下发通知后，由学生本人在学院通知规定的时间内，采用要

求的方式提交申请，逾期不提交者，视作放弃。  

第十三条 申请截止后，评审组依据各类奖学金评定办法及本规则进行评定，确

定评定结果在学院范围内公示。  

第十四条 学生对奖学金申报资格审核或评定结果有异议者，可提出书面申诉。

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受理并在接到申诉之日起 3 日内给予反馈。 

第十五条 公示无异议后，将名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学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奖学金评定过程中，凡发现有材料虚假、欺骗等行为，取消其本次奖

学金评定资格，并且在校期间不得参加任何奖学金申请，同时按《东南大学大学

生手册》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因奖学金数量、金额多少及奖学金下达时间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学

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所申请的具体奖项进行综合调剂平衡。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九条 本规则与学校规定若有不一致处，以学校规定为准。  

第二十条 本规则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2017 年 9 月 19 日 


